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工作部门，各直属机构：

按照国务院及省市政府办公厅关于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相

关工作要求，为提升我区政务公开水平，区政府办公室对照考核

标准，现将 2022 年第四季度各单位政府信息公开、网站内容保障

与政务新媒体运维管理等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政务公开工作情况

（一）政府信息公开

各单位都能够按照各自工作实际，严格落实行政决策、执行、

管理、服务、结果“五公开”的要求，通过区政府门户网站发布

公示公告、财政公开、政府采购、行政处罚等政务信息共计三百

余条。区财政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卫健局等部门信息公开较为

全面，信息发布数量较多、内容质量较高。

（二）工作信息报送

各单位通过区政府门户网站工作动态、部门动态专栏累计发

布工作信息四百余条。特别是区城管执法局、张家村街办、区统

计局等单位信息发布数量较多、内容质量较高。四季度仍有 16 家

单位报送信息为个位数，9 家单位报送信息为零，信息质量不高、

内容过于简单、时效性差，请相关单位务必高度重视，按时发布

部门每日工作动态，做好负责栏目信息维护工作。

（三）专题专栏保障

三大领域专栏中共更新信息 286 条，其中区卫健局、区医保



局、区应急管理局、市生态环境局碑林分局牵头负责的卫生健康

领域、医用耗材采购、灾害事故救援、生态环境等 4 个栏目更新

较为及时，信息发布数量较多、内容质量较高。

（四）投诉咨询办理

区政府门户网站咨询投诉、区长信箱共收到咨询投诉 120 余

件，全部按时办结。其中，区医保局、区人社局、区城管执法局、

张家村街道办事处等单位能够积极配合、认真办理。

（五）依申请公开答复

第四季度区政府办公室收到依申请公开 4 件，区住建局、区

城棚改事务中心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碑林分局等单位配合较好，

依法依规进行答复。

（六）政务新媒体运维监管

按照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相关要求，省政府、市政府办公厅

聘请第三方机构，对所有政务新媒体进行统一监管，其中，区教

育局、区司法局、区医疗保障局等单位政务新媒体内容丰富、回

应及时。

二、存在问题

一是政府信息公开方面，部分单位公开工作不及时，公开内

容不全面。二是工作信息报送方面，部分单位报送信息质量不高，

格式把关不严。三是专题专栏信息保障方面，个别单位重点领域

信息、三大领域栏目、工作动态上传不主动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要求

各单位要紧紧围绕区委、区政府中心工作及群众关注关切，

按照行政决策、执行、管理、服务、结果“五公开”标准，着力



提升政务公开质量，加强政策解读和舆情回应，深化重点领域信

息公开，进一步提升政府公信力，切实增强居民群众满意度、获

得感。

各单位要做好网站信息保障工作，工作动态每周更新 5 条，

重点领域栏目要做到及时更新，三大领域栏目责任部门要继续做

好信息保障工作，定期上传相关信息，确保栏目更新频次符合要

求，提倡采用图表图解、动漫视频等多种展现方式，深入浅出、

通俗易懂地解读政策信息。同时，要加强政务新媒体运维监管工

作，已开设的政务新媒体要做到每个栏目每周至少更新一次，开

设的与民互动栏目要在 3 日内给予答复，新开设的政务新媒体要

按照流程向区政府办公室报备，并尽快完成账号认证工作，对无

人管理、无力运营的政务新媒体坚决予以清理关停。

各单位要举一反三，对照标准，积极主动做好与民互动工作，

投诉咨询、区长信箱栏目，咨询类须在 1 个工作日内回复办结，

投诉类须在 3 个工作日内回复办结；依申请公开要严格按照省人

民政府办公厅《政府信息公开答复示范文本》，在 20 个工作日内

依法依规给予回复。

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12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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